
附錄  
報告事項 

一、案由：新版「核能後端營運總費用重估及提撥方案評

估」，報請公鑒。 
 

出席委員及列席單位意見紀要 

(一) 劉文忠委員： 

1.低放處置經費大部分納入集中貯存費用，易造成低放處
置預設場址問題，請考量是否分開覈實編列較為妥適。 

2.核電廠除役關鍵在於用過核子燃料能否移出至乾式貯存

設施，行政院已於去年 9 月參採社會共識，指示將第二
期室外乾貯改採室內。有關室內乾式貯存護箱型式，亦

應具社會共識基礎，建請台電公司加強地方溝通說明，

參採地方民眾意見，俾順利推展乾式貯存作業。 
3.有關核電廠除役重估費用大幅增加，其差異分析請於重

估報告中詳實敘明，以增進外界了解。 

(二) 林全能委員(吳志偉代)： 
1. 第 1 個方案後端營運總費用數算出來的金額，是否為

扣除現在已經提撥的，算出來的金額。 

2. 物價上漲率及貼現率等經濟參數假設基礎要有明確的
論述。 

 

 
 

 

 
 

 

 
 

 

 
 

 



 
台電公司回應委員意見紀要 

(一) 此次費用重估收斂成三個方案，為什麼選第一個方案？

主要剛剛的報告是說這一個方案經費最省以外，最重要
是符合原能會核准的規定，而且核一廠乾式貯存已經是

混凝土的護箱，如果不繼續用的話，這一些錢就浪費

掉，所以我們是從整個實務上認為既符合法規，又不浪
費資源，這樣的方向來評估。 

(二) 後端營運總費用只是告訴大家把所有後端營運工作全部

做完所需要的總費用，事實上這一些總費用在過去跟現
在都有一些花費花掉了，這一些總費用到現在為止我們

還有多少需要花的還沒有花，會計名詞稱除役負債。 

 
 

 

 
 

 

 
 

 

 
 

 

 
 

 

 
 

 

 
 

 

 



 

二、案由：依立法院 106 年 5 月 9 日該院第 9 屆第 3 會期

第 12 次會議提案通過決議，擬支援辦理蘭嶼居

民健康檢查經費，報請公鑒。 

 

出席委員意見及經濟部相關部門紀要 

(一) 劉文忠委員： 

有關蘭嶼居民健康檢查案，為立法院之決議事項，亦是總

統府原轉會及行政院真調會關心之議題，建議經濟部依立

法院之決議積極辦理，以具體行動表逹「關懷蘭嶼居民健

康」。 

(二) 國營會意見： 

1. 這一個案子經費不能挪用舊案子的剩餘款，舊的案子結

束的時候，國衛院在審計部立案了，剩餘款必須繳回，
現在的問題是在於新計畫另起一個健檢計畫，現有的健

檢標準到底是採用哪一種標準來做健檢，加上蘭嶼的人

數跟要求，根據國衛院上次在行政院的報告與舊案是有
差距的 

2. 原本召開協調會中央是希望用公教人員健檢的標準，遠

低於蘭嶼居民提出的標準，根據原民會轉型正義的相關
代表意見，一個人要 2 萬元的健檢費用差異很多，經費

現在沒有訂。 

3. 公信力的問題，之前是立委要本基金來執行，但是不希
望經濟部或者是台電公司來介入，原因是當事人，當健

檢發現牽扯出病灶或者是病因，可能不只是健康檢查，

還有後面的醫療服務、補償、賠償等等的問題。 
4. 立委設計的目的是本基金出錢，由衛福部來做，現在是

不再跟國衛院有關，但是希望蘭嶼鄉民檢查在各個署立

醫院去做，然後再把健檢資料再送到衛福部的醫福會，
因此目前按照院裡的協調，正式請衛福部協助擬訂健檢

計畫。 

5. 因為計畫還沒有成型、費用多少不知道，所以這樣的費
用，院裡又希望我們儘快執行，這樣的費用可能要想辦

法找預算。 



台電公司回應委員意見紀要 
 

衛福部會不會同意編計畫，然後由它來繼續執行，這個還

有變數，但是執行是一定要執行，就看院裡面最後的定調
是怎麼樣。希望經濟部出面來協調衛福部。 

 

 
 

 

 
 

 

 
 

 

 
 

 

 
 

 

 
 

 

 
 

 

 
 

 

 
 

 

 



 

討論事項 

一、案由：台電公司三座核電廠乾式貯存場自「戶外」改

為「室內」之新增 281.93 億元費用，依財務分
析，建議採年金方式，並於 114 年底前完成補

撥，提請審議。 
 

出席委員意見紀要 

(一)林全能委員(吳志偉代)： 

1.現在拋出每一年年金，所以考慮折現的問題，我覺得
大家會一直盯著折現的那個地方討論，所以在電價審

議會討論，為防範引起質疑，台電針對折現的問題可

能要很完整的說明。 
2.這一個報告又提到收了年金以後有產生孳息，這一筆

帳不知道怎麼算，電價審議委員會有很多想法，委員

很多是消費者團體，也就是只要給足所需就好，這一
筆錢有孳息的話，那一筆錢就不要出那麼多，那就扣

掉 

(二)吳再益委員： 
如果是一次提撥來看，外面的利率絕對不會超過 2％，

分年的概念算出來 310 幾億；如果一次提撥的話，有

304 億，所以回推到 2025 年的時候，用分年提撥效益
比較大。既然效益比較大就用那一個方案，但是回歸到

當下，現在都是 282 億，邏輯概念是這樣。 

 
 

 

 
 

 

 
 

 

 



台電公司回應委員意見紀要 
 

事實上 282 億未來要處理的時候，是按照物價指數跟折現

率先折現回來到我們現在這一個基礎，也就是 106 年的基
礎，是用 2.04 折現。106 年、114 年的幣值不一樣，並不

是按照 2.04 去生利息，並不是這樣。 

 
 

 

 
 

 

 
 

 

 
 

 

 
 

 

 
 

 

 
 

 

 
 

 

 
 

 

 



 
二、案由：「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回

饋要點」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出席委員及經濟部相關部門意見紀要 

(一)國營會意見： 

1.回饋要點的背景修正事由，主要是核能電廠提早停止
營運，核能營運執照屆期前對於回饋金減少之補償。

台電並沒有針對這一個部分加以定義，把促協金的條

文照抄過來，適用到電廠營運期間，這個問題後遺症
會很大。 

2.「核能電廠特別狀況補助金」，如果要處理當前核能電

廠停止營運、至除役計畫開始前的這一段回饋金，為
什麼不明確表白，地方只要少了錢，就跟基金要錢的

話，要如何拒絕？要慎重考量。 

3.除役回饋金的內容本會沒有意見，惟有一具體數額，
像 80 億的文字，應該是放在草案之修正理由，在正式

報部之前文字要審慎修訂，而且要按照格式來修訂。 

4.這個回饋要點目前不能啟動，因為母法要修正的預告
期間還沒有滿，7 月 30 日才屆滿，且須報院核准，經

核定公告施行完成，這樣才有母法的法源。 

 
 

 

 
 

 

 
 

 

 
 

 

 



三、案由：補助新北市石門地區代表之國外參訪活
動，提請審議。 

 

出席委員意見紀要 
 

劉文忠委員意見： 

有關補助石門區代表國外參訪乙案，有鑑於核一廠
除役作業對石門區的發展及地方居民的就業均有所

影響，台電公司核一廠除役計畫申請案，原能會已

於 6(上)月完成審查，此時安排地方代表赴國外參訪
除役核電廠，將有助於地方之溝通說明，以利除役

作業的順利推展。 

 
 

 

 
 

 

 
 

 

 
 

 

 
 

 

 
 

 

 
 

 

 



 
 

 

 
 

 

 
 

 

 
 

 

 
 

 

 
 

 

 
 

 

 
 

 

 
 

 

 
 

 

 
 

 

 


